剑阁县2025年5月环境信访办理情况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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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2345电话
	鹤龄镇化林村
	[bookmark: OLE_LINK1]畜禽养殖
	2025.5.2
	反映本组养猪场污水乱排，散发恶臭，且影响岳坪村生活用水。诉求：1.整改污水乱排；2.解决饮用水被污染的问题。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养猪场”实为剑阁县鹤龄镇丰源家庭农场（以下简称该农场），位于鹤龄镇化林村五组。该农场设计养殖规模为年出栏生猪2400头，配套有1口粪污收集池、1口厌氧池、1口曝氧池、1口沼液收集池、1台干湿分离机设备和1台气浮污水处理设备，流转消纳土地面积为300余亩。经现场调查核实，该农场现存栏生猪1200头，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经干湿分离后，干粪用于农业种植使用，废水经无害化处理后还田综合利用处置。现场检查时，该农场废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经现场踏勘，该农场粪污处理区无粪污直排外环境痕迹，粪污消纳土地无过度还田和溢流痕迹，该农场养殖区域周边存在一定的养殖臭气，客观上对群众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综上调查，现不能认定该农场存在群众所反映“污水乱排，影响你村生活用水”问题。执法人员要求该农场：一是严格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保证粪污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畜禽粪污须经处理后还田综合利用处置；二是规范粪污还田管理，粪污还田消纳处理后须及时翻耕，不得过度还田，避免粪污渗漏溢流至外环境；三是合理控制圈养密度，加强圈舍粪污清理和及时对产生粪污进行无害化处理，切实减轻养殖臭气。同时，现场调查时，该农场经营者通过电话向执法人员反馈，待6月该槽生猪出栏后将增设一套除臭设施，抑制养殖过程中产生的臭气。
以上内容，执法人员现场调查时，已到群众家将上述回复内容进行了当面告知。

	2
	12345电话
	开封镇白云村
	畜禽养殖
	2025.5.6
	反映本村设有两家养猪场，养猪场都随意排放粪便至山上，导致水源被污染，颜色呈黑色，异味很大，环境恶劣。诉求：整改。
	[bookmark: OLE_LINK5]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两家“养猪场”实为剑阁巨星开封高山村种猪场和剑阁梓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养猪场。剑阁巨星开封高山村种猪场设计养殖规模为年出栏生猪5700头，建有包含微生物异位发酵床、集污池、事故应急池、隔油池、污水处理站和生物滤塔等粪污处理设施。剑阁梓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养殖设计养殖规模为年出栏生猪4800头，建有包含酵解风屏、干湿分离机、沼气池、暴晒池等粪污处理设施。
（一）剑阁巨星开封高山村种猪场养殖场。经现场调查核实，该养殖场现存栏生猪5643头，养殖过程产生的粪污经干湿分离后，干粪转运处理，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还田消纳处置。现场调查时，该养殖场存在一定的养殖臭气，未发现养殖场和消纳土地内粪污直排或溢流外环境情况。经核实群众反映的“水源”实为郭家沟小河。现场踏勘，该河沟因围堰截流和枯水期水流较小等原因，水质呈褐色眼观较差，但未发现河道内存在畜禽粪污残渣等现象。
（二）剑阁梓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养殖场。经现场调查核实，该养殖场目前存栏生猪2400头，养殖过程产生的畜禽粪污经干湿分离后，干粪用于还田消纳处置（其中部分干粪由周边农户自行转运至田间用于农业种植使用）；废水经发酵处理后消纳还田。现场检查时，该养殖场无明显养殖臭气，但养殖场下方土地内存在农户自行转运的大量干粪露天堆放问题。
处理要求：一是要求2家养殖场严格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保证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并定期对还田管道检查，避免出现跑冒滴漏，确保畜禽粪污经无害化处理后规范还田利用处置，同时还田后及时进行翻耕，避免粪污渗漏溢流至外环境。二是要求剑阁梓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养殖场规范农户转运干粪管理，督促自行转运干粪的农户按需转运干粪，不得在土地内长时间露天堆存。
[bookmark: OLE_LINK4]以上回复，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已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向群众进行了告知。

	3
	市局转办（网络）
	剑门关镇
	噪音
	2025.5.7
	广元市剑阁县剑门关镇污水处理厂每天晚上机器轰鸣到很晚时间，机器一直响到凌晨0点左右，严重影响周围居民和和师生的休息。望有关部门协商处理。
	[bookmark: OLE_LINK9]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实、处理，群众反映的“广元市剑阁县剑门关镇污水处理厂每天晚上机器轰鸣到很晚时间，机器一直响到凌晨0点左右，严重影响周围居民和和师生的休息。”情况属实。信访反映的噪声产生原因主要是剑门关污水处理厂正在进行改造升级，污水处理厂风机房暂未安装门窗等设施，导致风机运行噪声影响周边群众休息。剑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责成施工单位尽快对风机房安装门窗等设施，并联系项目设计单位在原设计基础上对现有设备增加隔音罩、吸音棉等隔音设施，防止设备运行噪声扰民。
2025年5月12日，剑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将处理情况告知信访人。

	4
	市局转办（网络）
	普安镇
	畜禽养殖
	2025.5.12
	普安镇田家共和养殖场离田家场场直线距离不到1000米，排污没处理，每到生猪填槽时，臭气熏天，严重影响场镇居民生活，不敢开窗透气
	[bookmark: OLE_LINK6]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查，信访反映的“普安镇田家共和养殖场”实为剑阁耀诚家庭农场生猪养殖场（以下简称该养殖场），该养殖场位于普安镇田家社区（原田家乡）共和村三组，2025年4月初，该养殖场填槽生猪2400头，目前圈舍尚未产出畜禽粪污。粪污处理区的粪污收集池、沉淀池和暂存池内均暂存有上槽生猪养殖产生的畜禽粪污并加装有盖板。关于“该养殖场排污没有处理，每到生猪填槽时臭气熏天，严重影响场镇居民生活”问题，部分属实。5月20日10时30分许，执法人员现场调查时养殖场周边未闻及明显的养殖臭气。经对养殖场北侧直线距离约200米的住户走访调查，该养殖场日常养殖过程中因风向、天气等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养殖臭气对周边居民有轻微影响。经对该养殖场污染防治设施检查发现，一是该养殖场粪污处理区粪污收集池、沉淀池和暂存池均暂存有未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的畜禽粪污和暂存池部分盖板损坏，存在一定程度的粪污臭气外溢；二是该养殖场圈舍西侧的畜禽尸体无害化处理池进口使用简易木板围挡，存在较重恶臭；三是养殖场北侧土地存在畜禽粪污过度还田痕迹。综上调查，该养殖场在未适时对畜禽粪污进行规范化处置、畜禽尸体无害化处理池管理不到位和天气、风向影响等情况下，客观存在一定的养殖臭气问题。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责令该养殖场严格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一是源头防治养殖臭气，适时对圈舍和粪污处理区进行消毒杀菌和喷洒除臭剂，并立即对畜禽尸体无害化处理池进口进行密封和立即修复暂存池盖板；二是中段强化粪污处理，粪污经收集干湿分离后，干粪适时外运处置，废水再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适时还田综合利用处置，避免粪污长时间大量暂存产生臭气；三是末端规范消纳处理，立即对养殖场北侧土地内过度还田粪污进行清理处置，并评估现存栏养殖量和土地消纳能力是否相适，采取控制圈养密度或增加消纳土地面积措施，防止还田粪污恶臭和渗出、泄漏，确保粪污规范化还田消纳处置。             
因该信访件为网络匿名投诉，无法回访。

	5
	[bookmark: OLE_LINK7]12345电话
	下寺镇窑沟社区
	噪音
	2025.5.12
	窑沟社区矿山每天通宵作业噪音扰民。诉求：禁止夜间扰民。
	[bookmark: OLE_LINK8]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窑沟社区矿山通宵作业，实为剑阁县长景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剑阁县鑫晶矿业有限公司。现场核实，两家公司均在正常生产。针对群众反映的窑沟社区矿山每天通宵作业噪音扰民问题，执法人员作出处理：1、要求两家企业严格控制作业时间； 2、要求两企业做好运输车辆的物料覆盖，同时在运输过程中降低车速。                
 以上回复，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已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向群众进行了告知。

	6
	[bookmark: OLE_LINK10]12345电话
	开封镇
	畜禽养殖
	2025.5.19
	剑阁县开封镇有巨星养殖场夜间排放废气。臭气熏天，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居民多次与养殖场协商均无果。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开封镇核实、处理，信访反映的“开封镇巨星养殖场”实为“剑阁巨星开封高山村种猪场”（以下简称“该种猪场”），位于剑阁县开封镇高山村一组，该种猪场现存栏妊娠种猪约5637头，后备种猪存栏2309头，公猪存栏49头，哺乳仔猪10113头。该种猪场建有包含微生物异位发酵床、集污池、事故应急池、隔油池、污水处理站和生物滤塔等粪污处理设施。2025年5月21日，开封镇环保办、畜牧站工作人员会同剑阁巨星开封高山村种猪场环保员现场调查核实，经查，该种猪场目前除臭塔排气时间为每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晚上七点至八点，现场确实有臭味，群众反映情况属实。检查人员现场商定处理意见，一是要求该种猪场两周内完成整改，除臭塔排气时间由早上六点到八点改为早上四点至五点，晚上七点到八点改为晚上十一点后；二是定期对圈舍和粪污处理区进行消毒杀菌和喷洒除臭剂，最大限度的减少蝇蚊及臭味，同时向周围百姓发放灭蚊灭耗药物。三是要求开封镇加强对该养殖场监督，做好相关整改工作的监督、督促，确保整改到位。现场处理时，信访人全程参与，并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7
	12345电话
	普安镇
	畜禽养殖
	2025.5.19
	反映星光村与民主社区交汇处的养猪厂长期将污水排放至民主社区8组山林中，导致苍蝇较多，臭味大，影响居民正常生活。诉求：禁止乱排污水。
	[bookmark: OLE_LINK11]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养猪场”实为剑阁县名珠牧业有限公司生猪养殖场，该养殖场上槽生猪于2025年3月底出栏，本槽2300余头生猪于5月18日填槽养殖，现无养殖粪污产出。经现场踏勘调查，一是该养殖场围墙边界均未发现养殖粪污溢流外排痕迹，其中粪污处理区域暂存有以前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现暂存的粪污未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该区域周边存在一定臭气和较多蚊蝇；二是位于剑阁县名珠牧业有限公司生猪养殖场西北侧消纳土地内存在以前过度还田痕迹，田间建设的暂存池内暂存有养殖废水，暂存池周边存在一定的养殖臭气，且苍蝇较多。后经执法人员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向群众反馈调查情况时，群众反映在住宅周边还存在另一家小型生猪养殖场，赓即执法人员通过电话联系普安镇人民政府和民主社区相关干部，对群众反映的小型养殖场粪污处理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该养殖场前期可能存在粪污过度还田问题。综上调查，一是未发现剑阁县名珠牧业有限公司生猪养殖场存在群众所反映的污水排放至民主社区8组山林问题，但存在粪污处理不及时和环境管理不到位致使滋生较多苍蝇问题；二是群众所反映的住宅周边某小型养猪场前期可能存在畜禽粪污过度还田问题。
针对剑阁县名珠牧业有限公司生猪养殖场相关问题，剑阁生态环境局责令该养殖场严格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一是强化粪污源头管理，适时采取对圈舍和粪污处理区进行消毒杀菌和喷洒除臭剂措施，抑制蚊蝇滋生；二是加强中段粪污处理，粪污经收集干湿分离后，干粪适时外运处置，废水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适时还田综合利用处置，避免粪污长时间大量暂存产生臭气和滋生蚊蝇；三是规范末端粪污处置，立即对养殖场西北侧土地内过度还田粪污痕迹进行清理处置，并评估现存栏生猪量和土地消纳能力是否相适，采取控制圈养密度或增加消纳土地面积措施，防止还田粪污产生恶臭、滋生蚊蝇和渗出泄漏，同时，规范农户自行转运干粪管理，督促农户按需转运，不得将转运的干粪长时间露天堆存在土地内。针对群众家住宅周边某小型养殖场相关问题，执法人员已商请普安镇人民政府相关工作人员，适时对群众住宅周边小型养殖场的畜禽粪污处理和还田综合利用处置进行指导，并按照网格化环境管理要求，强化该养殖场环境监管，避免对群众及周边居民正常生活造成影响。
2025年5月21日，执法人员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将上述回复内容向群众进行了告知。

	8
	12345电话
	下寺镇
	水
	2025.5.28
	反映:村民使用的是清江河内的水，现清江河水呈黑色，不知什么原因。诉求：要求核查原因。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2]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核实，群众反映的水质呈黑色的河段实为清江河上寺乡河段。前期，剑阁生态环境局已收到群众电话反映，执法人员赴现场通过无人机巡查、现场踏勘和采样监测方式对上寺乡至青川县竹园镇的清江河道进行了沿线排查。5月29日，执法人员收到群众反映问题后，再次进行了沿线排查。现场调查发现，清江河上寺乡河段眼观河道水质略呈黑色，执法人员采用无人机、现场踏勘和采样监测方式从上寺乡沿清江河道排查至上游的青川县竹园镇发现，该河段水质眼观颜色一致（均略显黑色），但未发现企业或生活污水直排河道等问题。同时，经对猫儿塘上游约1公里的青川前梁上漫水桥处河段采样监测，所采水样在透明样品收集瓶中略显黄色。监测结果显示：青川前梁上漫水桥处河段氨氮为0.448mg/L（Ⅱ类水质）、总磷为0.05mg/L（Ⅱ类水质）、总氮为0.92mg/L（Ⅲ类水质）、化学需氧量为5mg/L（Ⅰ类水质）、锰为0.03mg/L（满足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补充项目标准值0.1mg/L）。
    处理要求：一是前期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后，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告知河道上游的青川生态环境部门执法人员相关情况，并商请对青川县竹园镇工业园区内涉水企业废水排放情况进行调查。当日，青川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向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反馈“青川生态环境部门高度重视该情况，通过查看相关涉水企业出水自动监测实时数据和河道断面水质实时监测数据，均未发现超标或直排等问题，后期将适时通过暗查暗访方式对竹园镇工业园区涉水企业进行排查，进一步强化涉水企业环境监管”。二是5月29日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后，再次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商请青川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强化上游企业环境监管和商请相关部门对场镇生活污水收集情况进行排查。
上述内容，执法人员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已群众进行了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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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电话
	柳沟镇垂泉村
	畜禽养殖
	2025.5.28
	反映:天宇养猪场将大粪运输至垂泉社区2组养蚯蚓，异味大污染环境，影响周围居民正常生活。诉求：要求核实环境污染问题。
	[bookmark: OLE_LINK14]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查，该养殖场主要养殖蚯蚓，用途为钓饵和售卖至饲料厂，养殖过程不产生污水。现场调查时，该养殖场内未发现明显臭气。存在一定数量的苍蝇乱飞情况，有机肥料堆场挡墙高度较低，未满足高度要求，有机肥料卸料区域有撒漏的有机肥料，且地面硬化工程已损坏，存在雨季期污水乱流的隐患。一是要求蚯蚓养殖场严格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做好场内外的消杀工作，定期进行消杀；二是要求该养殖场购买有机肥料时，在运输过程中覆盖篷布，避免撒漏；三是要求购买的有机肥料到场内后，及时转移至堆料场，严禁露天堆放。堆料场做好围挡工程，挡墙高度不低于堆料高度，并做好场地硬化，修建导流沟，避免雨季时导致污水乱流。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6月3日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将上述回复内容向群众进行了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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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局转办 （电话）
	柳沟镇垂泉村
	畜禽养殖
	2025.5.29
	反映:剑阁县柳沟镇垂泉乡清泉村5 组, 天字公司修建一养猪场, 畜禽养殖粪污未规范有效处置，造成附近空气早晚臭气熏天, 苍蝇成团乱飞。严重影响村民生活环境 已多次向剑阁生态环境局反映一直未得到有效处置 ，恳请市生态环境局督促解决为盼。
	[bookmark: _GoBack]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查，信访反映的是广元天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种猪扩繁场（以下简称“该种猪场”），针对群众反映的天宇养殖场的环境问题，经现场实地踏勘，情况基本属实。异味问题：养殖场周边区域未发现明显异味，但养殖场建设的黑膜池及消纳还田土地周边异味较为明显。污水处理问题：该养殖场建设的生化污水处理站因活性污泥不足，污水处理效果不好，致使部分未经无害化处置的畜禽粪污排入黑膜池，导致黑膜池周边异味较大。消纳还田问题：消纳还田作业存在未能及时对消纳土地进行翻耕的情况。执法人员要求：一是要求广元天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严格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规范运行污染治理设施，将暂存于黑膜池内的污水按照相关规范还田，并对消纳土地及时翻耕，定期组织人员,做好对养殖场周边消杀工作，减少蝇虫滋生；二是柳沟镇人民政府按照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督促养殖场限期完成相关整改工作，后期加强对该养殖场的环境监管，避免再次发生此类环境信访投诉。
由于现场调查处理时信访人未在家，执法人员已将处理情况电话告知信访人。



